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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課年級：限犯防系大一（3學分）必修
	授課教師：簡美華

	上課時間：週二9：10a.m.-12：00p.m.
	辦 公 室：教515  

	辦公室時間：門口時間表自行登記
	分    機：36310



壹、課程目標
　　此課程係社會工作入門課程之一，目標在於介紹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歷程、基本概念、專業方法和主要服務領域，以奠定學生未來從事助人專業服務之基礎。
　　課程之核心能力，包含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、能力、助人價值觀與態度。

貳、課程內容
	週次
	課程內容與進度

	1
	課程介紹

	2　
	何謂社會工作

	3
	社會工作的演進
社會工作的價值與倫理

	4
	社會工作的理論與知識

	5
	社會工作實施與個人

	6
	社會工作實施與團體

	7
	社會工作實施與社區
第一次考試

	8
	社會工作實施與行政
社會工作實施與管理

	9
	社會工作實施與研究

	10
	兒童與家庭社會工作

	11
	青少年社會工作

	12
	健康照護社會工作
心理衛生社會工作

	13
	司法社會工作
第二次考試


	14
	受暴婦女社會工作

	15
	老人社會工作

	16
	身心障礙社會工作

	17
	災變社會工作
未來的趨勢與展望

	18
	第三次考試




參、教材：教師自行蒐集教材
肆、上課方式 
     1.講解重要概念、案例討論
     2.學生每4人組成學習小組，參與課堂分組及討論
伍、成績考核
一、評分標準
1.三次考試佔70％：不得以任何理由請假缺考，缺考者該次考試以零分計 
     2.平時成績佔30%(含上課規範、課堂參與、作業、小組等) 
　二、若有困難遵守上課規範者，可選外系開設的「社會工作（概論）」抵免此三學分課程：修課期間凡違反規範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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